
附件 2

中卫市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自治区层面设定，2021年版）

（共 9 项，其中在我市承接实施 7 项）

序
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市级
主管
部门

改革
事项

许可
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

层级和
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直

接

取

消

审

批

审

批

改

为

备

案

实

行

告

知

承

诺

优

化

审

批

服

务

1
自治区
交通运
输厅

市交通
运输局

汽车
租赁
经营
许可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道路
运输经
营许可

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
管理条例》（2013 年修正），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
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促
进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2019 年 9 月 27 日）

设区的市、县
级交通运输

部门
√

取消“汽车租赁经营
许可”。

1.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加强对
汽车租赁经营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反道路
旅客运输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2.加强与市场
监管、公安等部门关于汽车租赁相关信息共
享。加强对汽车租赁经营户的信用监管，向社
会公开失信企业名单，并实施联合惩戒。

2
自治区
交通运
输厅

市交通
运输局

城市
公共
汽车
客运
经营
许可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道路
运输经
营许可
证、道路
运输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
管理条例》（2019 年修正）
第二十三条 从事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向县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
的，应当向设区的市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

设区的市、县
级交通运输

部门
√

优化审批服务。不再要
求申请人提供“兜底性
条款内容”，即法律、
法规以及地方人民政
府指定的城市公共交
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
他材料和参照道路旅

监管方式：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监管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指导全区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经营工作，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对辖区城市公共汽车进行具体监管；各级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机构进行检查执法。
监管内容：1.公交车停车场站等场地证明材料
是否造假；相关资金是否到位。2.安全管理等
制度是否健全并落实。3.是否存在无证人员驾
驶公共汽车。4.是否定期开展驾驶员培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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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
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客运输车辆需要提交
的材料办理《道路运输
证》所需材料。

工作。5.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公共汽车技术状况
良好。6.是否定期开展乘务员的培训教育工
作。
具体流程：各级窗口将审批结果录入道路运政
管理系统留档，并报送至本级交通运输部门具
体负责业务的科（股）室，由相关单位实施事
中事后监管。

3
自治区
民委

市委
统战部

清真
食品

准营证
核发

清真
食品

准营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
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市、县（市、
区）民族事务
工作部门、行
政审批部门

√

1.推动实现网上申请
办理。2.持续压减审批
时限，优化审批流程。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业主）身份证明等
能通过信息共享平台
在线获取的材料不再
要求申请人提供。

1.完善清真食品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审
批、日常监管、行政处罚等各环节及各部门的
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能。2.加强民族事务、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
提高协同监管效能。3.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机制，实现常态化和信息全公开。4.
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对
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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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治区
粮食和
储备局

市粮食
和储备

局

储备粮
储备资
格认定

储备粮
（成品
粮、食用
油）承储
资格认

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
粮管理条例》(2015 年修正)

设区的市、县
级粮食和储

备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
网上办理。2.将审批时
限由 15 个工作日压减
至 10 个工作日。3.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等能通过信息
共享平台在线获取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
提供。

1.探索建立完善“红黑名单”制度和市场监管
动态维护机制，加强部门协同监管。2.落实“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机制，推进宁夏粮食
流通执法督查平台上线运行，实现“双随机”
抽查常态化和抽查信息统一归集、全面公开。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
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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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治区
市场监
管厅

市市场
监管局

食品生
产加工
小作坊
小经营
店登记

食品生
产经营
登记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
小摊点管理条例》（2019 年
修正）

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

1.实现申请网上办理。
2.食品小销售店提交的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
求，同时提交承诺书保证
申请材料与实际情况一
致的，可以当场发放《食
品生产经营登记证》。3.
小餐饮店销售预包装食
品的，不需要在《食品生
产经营登记证》上标注销
售类经营项目。

1.在登记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市场监管部
门对已通过告知承诺取得登记的食品小销售
店实施首次监督检查。2.建全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小经营店登记及日常监管电子档案。3.
实施风险分级管理。4.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挥
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严查重处并公开结果。

6

自治区
住房城
乡建设
厅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局

供热经
营许可
证的
核发

供热经
营

许可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供热条
例》（2011 年）

设区的市、县
（市）供热主

管部门
√

1.实行电子化申报和
审批。2.不再要求申请
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
社保证明、资质资格证
书等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
示、抽查、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
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
果。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
展失信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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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治区
林草局

市自然
资源局

利用湿
地资源
从事生
产经营
或者开
展生态
旅游活
动的
审批

批复

《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保护
条例》(2018 年)、《宁夏回
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宁林规发
﹝2019﹞1 号）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湿地
管理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
网上办理，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湿地管理部
门审批。2.将审批时限
由 15 个工作日压减至
10 个工作日。3.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等能通过信息共享
平台在线获取的材料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4.在自治区及以上湿
地公园内从事生产经
营或者开展生态旅游
活动，需符合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

1.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机制，加
强利用湿地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或者开展生态
旅游活动单位的监督和管理。2.湿地公园管理
机构负责湿地公园内生产经营或者生态旅游
活动的日常管理。3.属地人民政府湿地管理部
门对辖区一般湿地内从事生产经营或者开展
生态旅游活动进行日常管理，并签订合同，明
确不改变湿地属性或降低、破坏湿地质量和服
务功能等事项。4.自治区湿地保护管理部门加
强监督管理。


